
訂
定「

新
竹
縣
地
籍
圖
與
藍
曬
底
圖
訂
正
及
藍
曬
圖
曬
發
作
業
辦
法」
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
三

教
育
局

檢
送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發
布
修
正「
傳
染
病
防
治
獎
勵
辦
法」

第
五
條
、
第
七
條
及
第
十
條
條
文
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
六

行
政
室

函
轉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議
決
作
成
之
釋
字
第
五
五
○
號
解
釋
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
七

檢
送「

新
竹
縣
政
府
檔
案
管
理
作
業
要
點」
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
九

主
計
室

關
於
國
內
出
差
旅
費
之
報
支
，
如
有
住
宿
於
出
差
地
點
之
自
宅
、
戶
籍
地
、
父
母
住
所
、
子
女
住
所
或
親
友

家
者
，
其
住
宿
費
之
報
支
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
十
六

一

新
竹
縣
政
府
公
報

九
十
一
年
第
十
二
期

國內郵資已付
台灣中區郵政管理局

竹北光明郵局

許可證中台字
第４６３３號 中

華
郵
政
中
台
字
第
一
五
九
○
號
執
照
登
記
為
雜
誌
交
寄

中

華

民

國

九

十

一

年

十
二
月

十

日

出
版

期二十第 年一十九
發
行
人
：
鄭

永

金

發
行
所
：
新
竹
縣
政
府

編

輯
：
新
竹
縣
政
府
行
政
室

地

址
：
新
竹
縣
竹
北
市
光
明
六
路
十
號

電

話
：(

○
三)

五
五
一
八
一
○
一

轉
二
一
六

傳

真
：(

○
三)

五
五
四
四
○
三
一

印
刷
廠
：
漢
大
印
刷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地

址
：
板
橋
市
中
山
路
二
段
四
六
五
巷
八
十
一
號

電

話
：(

○
二)

二
九
五
五
五
二
八
二

發
行
方
式
：
贈
閱

法

規

政

令



二

新
竹
縣
政
府
公
報

九
十
一
年
第
十
二
期

公

告

環
保
局

函
轉
行
政
院
環
保
署
修
正「

空
氣
污
染
行
為
管
制
執
行
準
則」

第
一
條
及「

公
私
場
所
違
反
空
氣
污
染
防
制

法
應
處
罰
鍰
額
度
裁
罰
準
則」

第
一
條
條
文
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
十
七

函
轉
行
政
院
環
保
署
修
正「

揮
發
性
有
機
物
空
氣
污
染
管
制
及
排
放
標
準」

、「

聚
氨
基
甲
酸
脂
合
成
皮
業

揮
發
性
有
機
物
空
氣
污
染
管
制
及
排
放
標
準」

、「

煉
鋼
業
電
弧
爐
戴
奧
辛
管
制
及
排
放
標
準」

、「

廢
棄

物
焚
化
爐
戴
奧
辛
管
制
及
排
放
標
準」

、「

中
小
型
廢
棄
物
焚
化
爐
戴
奧
辛
管
制
及
排
放
標
準」

、「

半
導

體
製
造
業
空
氣
污
染
管
制
及
排
放
標
準」

、「

汽
車
製
造
業
表
面
塗
裝
作
業
空
氣
污
染
物
排
放
標
準」

及

「
固
定
污
染
源
設
置
變
更
操
作
許
可
審
查
費
及
證
書
費
收
費
標
準」

之
第
一
條
條
文
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
十
七

檢
送
行
政
院
環
境
保
護
署「

委
託
科
學
工
業
園
區
管
理
局
辦
理
固
定
污
染
源
設
置
及
操
作
許
可
證
之
審
查
、

核
發
及
展
延
事
項」

公
告
乙
份
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
十
八

函
轉
行
政
院
環
保
署
發
布「

應
回
收
廢
棄
物
責
任
業
者
管
理
辦
法」
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
十
九

公
告「

眾
大
影
視
商
坊」
電
腦
處
理
個
人
資
料
保
護
法
各
事
項
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
二
二

公
告
註
銷
劉
德
沼
先
生
土
地
登
記
專
業
代
理
人
開
業
執
照
登
記
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
二
二

公
告
厚
森
營
造
有
限
公
司
自
九
十
一
年
十
月
二
日
起
至
九
十
二
年
十
月
一
日
止
停
止
營
業
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
二
三

公
告
鼎
尉
營
造
有
限
公
司
因
專
任
工
程
人
員
離
職
，
逾
期
未
另
聘
專
任
工
程
人
員
報
核
，
自
九
十
年
八
月
十

一
日
起
應
予
停
止
營
業
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
二
三

預
告
訂
定「

新
竹
縣
兒
童
保
護
通
報
處
理
辦
法」

草
案
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
二
三

核
准
李
焄
連
女
士
地
政
士
開
業
登
記
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
二
七

預
告
訂
定「

新
竹
縣
行
道
樹
栽
植
管
理
自
治
條
例」
草
案
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
二
七

核
准
林
玲
娟
女
士
地
政
士
開
業
登
記
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
二
八

核
准
葉
志
弘
先
生
地
政
士
開
業
登
記
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
二
八

核
准
邱
宇
貞
女
士
地
政
士
開
業
登
記
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
二
九

公
告
本
府
獎
勵
私
人
或
團
體
投
資
興
建
營
運
停
車
場
案
有
關
事
項
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⋯

二
九


